
項次 收據編號 捐贈者或捐贈組織全銜 捐贈(指定）用途
受贈年

月

受贈類

別
捐贈金額

受贈物資

品項

受贈物資數量

及單位
受贈物資時價

1 AC0120656
財團法人台灣兒童暨家庭扶助基金會

台東分事務所

崁頂國民小學認養

計畫經費
1150317

■捐款

□物資
86,700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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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 AC0120657 台東縣海端儲蓄互助社
致贈崁頂國小運動

會禮金
1150409

■捐款

□物資
1,000 

3
AC0120658

海端鄉調解委員會主席余秀芳
致贈崁頂國小運動

會飲料
1150409

□捐款

■物資
飲料 2箱 400 

4
AC0120659

兆富企業社 崁頂國小認養經費 1150423
■捐款

□物資
15,000 



5
AC0120660

吳0芬
捐贈一甲學生邱0

芯助學金
1150504

■捐款

□物資
2,000 

6
AC0120661

江0琳
捐贈一甲學生金0

洋助學金
1150504

■捐款

□物資
2,000 

7
AC0120662

蔡0婷
捐贈一甲學生黃0

帆助學金
1150504

■捐款

□物資
2,000 

8
AC0120663

蔡0婷
捐助四甲學生王0

助學金
1150504

■捐款

□物資
2,000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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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0,700 合計

公開徵信網址：https://kdps.ttct.edu.tw/



承辦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主任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主計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校長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聯絡電話：089-811447#202

填表說明：

1.依「公益勸募條例」第6條規定，各級政府機關(構)基於公益目的，無論係主動發起或被動接受捐贈，均應依同條例規定開立收據、定期辦理公開徵信、依指定之用途使用，並於年度終了後2個月內，將辦理情形函報上級機關(本府教育處)備查。

2.依「公益勸募條例施行細則」第5條規定：「辦理公開徵信時，應刊登於所屬網站或發行之刊物；無網站及刊物者，應刊登於新聞紙或電子媒體。」又第6條規定：「辦理公開徵信時，至少每六個月應刊登捐贈人之基本資料及辦理情形。前項基本資料，包括捐贈者名稱或姓名、捐贈財物、捐贈年月及捐贈用途。」

3.依「各級學校扶助學生就學勸募條例」開立教育儲蓄戶之受贈款頇請依該條例辦理，非屬本表填列範圍。

4.本表僅須填列實際接受捐贈年度之辦理情形。

5.本表倘不敷使用，請依實際狀況增加欄位或備註說明，惟請勿刪減欄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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